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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官田區公所 109年廉政防貪指引 

一、 弊端風險類型一：工程主辦監工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協助廠商

提交各類工程文件通過審查並收取賄賂。 

(一) 案情概述： 

甲為「○○改善工程」主辦人員，負責監造及督導等工作。本

工程依合約規定，乙廠商應限期提交相關計畫書，否則將遭逾

期罰款處分，惟乙廠商因文書資料不全，屢遭甲退回。乙廠商

為避免逾期罰款，於遞交計畫書時，夾藏新臺幣5萬元現金，

甲收至辦公室抽屜後，遂協助乙廠商通過審查。 

又本工程辦理施工查核時，發現諸多缺失，經要求乙廠商立即

改善，惟後續工程缺失之督檢報告始終未通過審核，造成施工

進度嚴重落後。甲曾以電話聯絡乙廠商表示，前已繳交督檢報

告不符規定，渠可協助製作報告及估驗請款之施工日報等文

件，惟應給予報酬 11 萬元。嗣後，甲告知乙廠商，因工程進

度落後不同意辦理估驗請款事宜，乙廠商遂認為甲係未收到賄

款而藉機刁難，故為順利請款，分次交付賄款予甲計 12萬元。 

(二) 風險評估： 

1、 官商勾結謀私： 

廠商在商言商，基本上送東西就有問題，尤其送貴重物品更是

有玄機。甲藉主辦工程監工職務之便，以協助廠商提交各類工

程文件通過審查為對價，收受賄款，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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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控制漏洞： 

由於主管對於施工計畫書或變更設計審查不夠落實，導致承辦

人員有機可乘。此外，相較於其他標案，承辦人員對於文書資

料審查特別寬鬆或特別嚴謹，且故意挑廠商小毛病，也容易產

生弊端。本案工程延宕情形嚴重，雖加強施工查核並依契約規

定罰款，然未強化風險事件、人員管制，預防貪瀆情事發生，

致使內控管理機制產生疏漏。 

3、 程序外不當接觸： 

工程承辦人員幾乎常駐於工地，與廠商往來密切，尤其下班之

後仍聯繫頻繁，雖維持良好關係有利彼此間合作，但亦肇生公

務員難以抗拒廠商金錢與物質等誘惑而發生憾事。 

(三) 防治措施： 

1、 落實內控機制： 

主管應落實施工計畫書等文書資料實質審查並掌握工程進

度，同時應注意承辦人員對於文書資料審查之標準，與其他標

案是否有特別寬鬆或特別嚴謹且故意挑廠商小毛病之情形。工

程延宕易衍生諸多問題，最嚴重者乃廠商為求免除罰款及為使

工程儘速通過而行賄機關員工，肇生貪瀆不法弊端，故為降低

機關風險，針對工程延宕案件有重大異常狀況者，由政風單位

逕行列管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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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差勤透明化措施： 

本案涉案員工，雖未因財務違常狀況而列為風險人員，惟其出

差、加班時數有偏高情形，針對上述未達列入風險等級而應注

意人員，考量機關特性，為加強人員查核，使主管掌握員工狀

況，由人事室定期將員工差勤狀況列表陳核單位主管及首長知 

3、 結合風險評估及主管平時考核： 

政風業務建立風險顧慮人員制度，對於機關已列風險或未達標

準而應加強注意人員，除做好風險管理工作，更應落實各單位

主管平時考核，結合機關風險評估及各單位主管考核之橫向聯

繫，加強自主管理，俾有效降低風險狀況。 

4、 落實主管走動式管理： 

任何貪瀆案件發生時，皆有跡可循，單位主管落實走動式管

理，瞭解機關員工辦理業務情形，可預防弊案發生。 

5、 重大異常風險案件建檔列管： 

貪瀆風險除由政風單位本權責查辦，對於非涉機密業務，由機

關針對重大異常風險案件建檔列管，於貪瀆弊端發生前，盡最

大行政能力實施內控管理。 

6、 重大異常採購案件執行採購稽核： 

針對重大異常採購案件執行採購稽核，藉由稽核監督手段，促

使各單位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建構公平公開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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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環境。 

(四)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項第 3款、第 11條第 1項。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第 5 點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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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弊端風險類型二：估驗不實詐領財物案。 

(一) 案情概述： 

甲、乙受機關指派分別擔任道路維修工程承辦人及本案工程第

一次估驗之估驗人員，該工程由廠商丙承作。丙為增加本工程

之利益，於工程施作時未依合約規定先銑刨舊有瀝青混凝土再

重鋪 5公分厚度之瀝青混凝土，而以此方式偷工減料，並於施

工數量計算表等相關文書，登載不實之數據，藉此表明已依約

鋪設瀝青混凝土。 

丙為免甲、乙將前開偷工減料情事向上舉報，分別於工程施

作、估驗時，交付現金予甲、乙，並以招待吃飯、按摩等方式

交付不正利益。甲、乙為配合丙順利取得工程款，於辦理估驗

程序時，違背相關規定，均未現場抽驗鑽心取樣詴體之厚度，

任由廠商填載後，製作不實估驗紀錄，連同丙所提供之登載不

實施工數量計算表、工程估驗單、估驗鑽心照片等業務文書，

一同向機關請領估驗款，使該機關誤認前開工程估驗數量與施

作數量相符，施作品質亦符合契約規定，而據以核發估驗款。 

(二) 風險評估： 

1、 採購程序外之不當接觸： 

採購業務承辦等人，私下接觸廠商，圖謀一己之私，接受廠商

招待並收取廠商賄款，未能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致

使逾越規範觸犯法律。 

2、 未按公共工程估驗付款作業之執行： 

工程主辦機關業務單位並未確實審查訂約廠商依契約約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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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出估驗計價文件(估驗請款計價單、估驗詳細表(總表)、

估驗詳細表(明細表)、數量計算書(表)、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

明細)與相關施工進度報告表，致使廠商有機可乘。 

(三) 防治措施： 

1、 主辦工程單位確實要求承商於施工後應依付款相關規定，出具

材料分析、詴驗報告等書面資料及工程進度、施工中存證之彩

色照片始得付款。辦理估驗計價作業時，應一併查核有無依規

定檢附相關詴驗紀錄，並查對其正確性。 

2、 公務員應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對於廠商以任何直接

或間接方式輸送之不當利益或招待均應拒絕，且應避免與廠商

有任何業務外金錢往來。 

3、 承辦單位應確實掌握工程進度，對於承作能力不佳或頻遭檢舉

之廠商應加強督導次數。 

4、 政風單位會同業務單位依據工程材料設備(檢驗)管制總表抽驗

承包商材料之頻率，維護材料品質。 

5、 主辦機關指派不同承辦人員辦理驗收，並應派員與承攬廠商共

同確認送驗詴體之真實性後，再由實驗室人員收回進行詴驗。 

(四)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罪、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第11

條第1項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 

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 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 

實罪、第 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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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弊端風險類型三：涉嫌利用主辦工程標案機會收受賄賂、回扣

及與廠商不當飲宴案。 

(一) 案情概述： 

王○○負責甲機關多案工程監工，明知廠商未辦理教育訓練、

工項偷工減料，竟製作內容及數量不實之估驗計價明細表，以

偽造照片及發票辦理驗收，事後再接受廠商賄賂，其主管○○

○知情審核同意外，並與王○○多次接受招待喝花酒。王○○

亦利用經辦「小額採購」機會，及假借颱風災損名義，簽准限

制性招標(緊急採購)，交特定廠商施作，從中收取回扣。另王

○○明知甲機關辦理中元普渡，未向廠商收受「贊普」，竟利

用職務上機會，向多家廠商索取費用，私下占為己有，其主管

○○○亦指示作為聚餐基金，予以朋分使用。 

(二) 風險評估： 

1、 法紀觀念薄弱： 

工程標案有違失或有利可圖，廠商才會有行賄公務員及不當飲

宴等情形。飲宴應酬及贈送財物等都是誘使公務員犯罪的手

段，公務員如輕忽收賄之嚴重性，將導致深陷囹圄之後果。 

2、 工程案件監造不實： 

自辦監造人員應代表機關，監督廠商施工，確實執行合約，使

工程如期、如質完成，不應利用職務機會，濫用權力，魚目混

珠，放水圖利廠商。 

3、 小額採購管理不當： 

小額採購按規定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議價及施作，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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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巧立名目，浮編預算，指定並圖利特定廠商。 

4、 濫用緊急採購原意： 

政府採購法緊急採購限制性招標要件有二，一為「頇為遇有不

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

者」，一為「頇確有必要」，不得藉此規避公開招標程序。 

5、 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要求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

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以及涉足不妥當場所，逾越應遵守分際。 

(三) 防治措施： 

1、 加強落實法紀宣導，強化同仁法紀觀念，讓基層同仁瞭解並請

同仁潔身自愛，為了收幾萬元而被判刑入獄是得不償失的事

情。 

2、 建立複核監造制度，兩人一組相互勾稽與複核，避免內容或數

量不實發生；主管加強監督審核，適時發掘問題，導正缺失，

發揮管制功能。 

3、 加強小額採購預算審核，落實單價分析，量化分解細項，避免

預算浮編，必要時逕洽多家廠商進行比價。 

4、 屬重複、經常性之維護工程，則以公開招標採「開口契約」方

式辦理，避免小額採購均洽特定廠商。 

5、 建立工程採購案例資料庫，讓新進同仁參考查閱舊案，藉由案

例共享，提升採購及履約管理能力。 

6、 落實平時考核，遇有不適任者，立即簽報調整職務，留意屬員

平日生活及私領域往來情況，防範渠與廠商有過從甚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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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第4

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罪、第5條第1

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第5條第1項第3款利用職務

上行為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罪。 

刑法第213條登載不實罪、第215條偽造文書罪、第216條行使登

載不實公文書、業務登載不實罪。 


